
第七届全国城市运动会拳击预赛竞赛规程

一、竞赛项目：

男子：49－52公斤级、60－64公斤级、69－75公斤级、81－84公斤级

女子：48－51公斤级、57－60公斤级、69－75公斤级

二、竞赛日期和地点：
2011年5月13日至16日在山东省淄博市举行。

三、参加单位：

石家庄市、唐山市、保定市、太原市、大同市、呼和浩特市、包头市、沈阳市、大连市、齐齐哈尔市、南京市、宁波市、合肥市、福州市、厦门市、南昌市、济南市、淄博市、郑州市、广州市、深圳市、湛江市、海口市、德阳市、贵阳市、遵义市、昆明市、兰州市、西宁市、乌鲁木齐市、石河子市、北京市石景山区、天津市滨海新区、上海市奉贤区、重庆市渝北区。
四、参加办法：
（一）18、19周岁（1992年1月1日至1993年12月31日出生）

（二）每单位男子可报4名运动员，女子可报3名运动员，每级别限报一名运动员。
（三）参赛者需医院检查身体合格，持有国家体育总局颁发的运动员注册证（已于2010年注册或确认）和《运动员手册》，并办理人身保险手续者，方可参赛；

（四）每单位有4名（含4名）以上运动员参赛，可报工作人员3名（含领队、教练、医生）；3名（含3名）以下运动员参赛，可报工作人员2名（含领队、教练、医生）；
五、竞赛办法：
（一）比赛采用中国拳击协会审定的最新拳击项目竞赛规则；

（二）比赛采用两阶段赛制

1、第一阶段各级别只决出前八名运动员获得城运会资格；

2、第二阶段各级别剩余运动员重新抽签，再决出八名运动员获得城运会资格。
（三）第一阶段，第二阶段均采用混抽；
（四）比赛采用单败淘汰制竞赛办法；

（五）比赛使用大会统一准备的拳套、头盔、护手绷带，运动员须自备护齿、护胸（女子）和护裆（男子），否则不得参赛。
六、录取名次：
两阶段共录取16名运动员获得第七届城运会拳击决赛资格。
八、其它：
（一）运动员领奖时必须身着领奖服及运动鞋； 

（二）经过正式报名的教练员方可进入比赛场地执教；
（三）获得城运会决赛资格的运动员不得变更；
（四）组委会负责提供中国拳击协会指定的比赛用拳台、电子计分器、头盔、拳套、护手绷带等，以上用品的指定品牌及厂家如下：

1、比赛用拳台：泰山、九日山。
2、头盔、拳套、护手绷带：泰山、九日山、阿迪达斯。
（五）运动员不得身着带有中国字样（含英文标示CHINA）的拳击背心和短裤上场比赛；运动员使用的参赛用品，包括拳击背心、短裤、比赛鞋等，中国拳击协会推荐使用如下品牌：

1、泰山。
2、九日山。
3、阿迪达斯。
九、报名和报到：
（一）报名：各单位须于赛前30天将报名表一式两份分别报寄国家体育总局拳击跆拳道运动管理中心和承办单位，逾期报名按不参加论。

（二）报到：时间、地点另行通知。
（三）报名联系方式
国家体育总局拳击跆拳道运动管理中心

吕岩010-87182957/87182924（传真）
十、技术官员：

由国家体育总局拳击跆拳道运动管理中心选派。
十一、比赛将进行兴奋剂检查。
十二、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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